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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立法會「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寄宿學額、高

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」 

2007 年 2 月 26 日會議 

提交有關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提供寄宿服務的意見書 
 
 

本會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，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理

的權益和福利；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。本會就以

上議題表達以下意見： 

  

1. 學齡學童寄宿服務 

1.1 政策的改變 

自 2005 年 3 月教育統籌局(下稱教統局)設有專責部門處

理學童寄宿事宜，嚴重弱智特殊學校收錄寄宿生須經教

統局批准，學童入住學校宿舍難關重重，寄宿需要還須

每年評估，教統局從過往讓家長自由選擇至現時施行學

齡學童宿位緊縮政策，家長對此感到十分無奈及困擾

外，局方員工及校內社工工作量增加，同時審批準則欠

缺透明度，住宿服務申請審批嚴苛，家長缺乏支援，年

內出現以下個案： 

 

- 學童縱有社會福利署及醫生信證明有住宿需要也不

獲批宿位 

- 學童在轉校時由 5 天住宿生變為走讀生，住宿資格

被取消 

- 特殊學校雖有住宿空額，家長亦因家庭需要向教統

局入學組申請宿位，經苦苦哀求解釋、大量支持文

件及上訴反映，事件擾攘大半年後寄宿服務申請始

獲批准 

- 家長自行申請寄宿服務被推說証明不足而申請被

拒，反之社工家訪後作出協助申請，寄宿服務終獲

批准 

 

1.2 家庭的轉變 

家長明白自身有責任照顧學童，但近年家庭變數很大，

父/母親因工作須往返內地或居於內地，父/母親健康精

神出現問題及單親家庭或母親沒持有居港權等家庭的學

立法會 CB(2)1175/06-07(01)號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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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均有住宿的需要。學童如得不到設合的住宿服務，家

長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唯有作出以下安排： 

 

- 5 天寄宿生在週末入住保良局或申請社會福利署提

供的暫托及暫宿服務。  
- 沒有居港權的母親回鄉辦理續期手續時只好强留子

女(5 天寄宿生 )在校。  
- 社會福利署確定有 20 多名學齡學童入住殘疾人士私

營院舍，學童多為輕度及中度兒童，現更有趨勢伸

延至嚴重弱智學童，家長對此感到十分憤慨。嚴重

弱智學童缺乏自理能力，更枉論自我保護，學童將

身心受創。  
 

1.3 7 天寄宿服務的需求 

教統局雖設有中央寄宿服務輪侯隊，但輪侯情況不詳，

家長沒有知情權，對宿位的安排只好是聽天由命。本學

年度本會喜見教統局增加數十個 7 天寄宿名額以配合需

求，但部分名額只是 5 天轉為 7 天，換言之 5 天寄宿的

名額減少，此類學童入宿問題更趨嚴重。事件亦反映 7
天寄宿服務需求的迫切性，當中約 4 成 7 天寄宿生為社

署監護學童。隨著兩地頻繁的交往、兩地通婚、內地孕

婦來港產子日增等原因，合法或非法居港的智障兒童必

激增，據資料顯示過往一年已有 11 名內地兒童被遺棄在

港，過半數為智障兒童，特殊教育兼寄宿服務需求將升

級。  
 

1.4 人手比例 

嚴重弱智學童大部份患有多重殘疾障礙及不良於行，過

往肌能較差及需高度護理的學童入讀明愛樂仁學校及留

宿於｢陽光之家｣，但沙士一疫後，醫管局大幅縮減｢陽光

之家｣的床位至 168 張，健康狀況較佳的學童則需調往其

他提供住宿的學校，學校住宿問題更見深化。現時每間

嚴重弱智特殊學校需特別護理的學童大幅增加，當中計

有： 

 

- 喉管餵食及特別餐(專業人士負責) 
- 高度護理需要 (例如要使用呼吸機、抽痰機等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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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不良於行須使用輪椅 (須大量扶抱 ) 
各校要兼顧不同殘障需要的學童比率不同，最高為該校

總學生的七成五，校方人手編制猶其醫護員極其短缺，

學校職工資歷及經驗均不可與醫管局醫護員同日而語，

服務質素下降，最終受苦是學童。 

 

2. 學齡學童暫托及暫宿服務 

2.1 社會福利署提供的暫托及暫宿服務 

- 社會福利署轄下大部份成人服務服務中心只提供暫

托/暫宿服務給 15 歲以上人士，少數機構如扶康會、

匡智會則提供有限服務給 12 歲人士，11 歲或以下幼

齡學童難於享用社區支援服務。 

- 提供暫托及暫宿服務的服務中心曾出現拒絕情緒問

題、挑戰性行為及需高度醫療護理(如插喉餵食、使

用尿導管)等人士的申請，而此類人士及其家庭正是

甚需要支援。政府一方面强調社區支援，另一方面

越有需要支援的家庭卻得不到有關服務，方針剛好

背道而馳。 

- 港島區兩所提供暫托服務的機構服務內容不適合嚴

重智障學童。 

- 成人服務中心一般只設有 2-3 個暫宿名額，長假期間

暫宿服務名額不敷應用。 

- 部份機構於週末及公眾假期不提供日間暫托服務，

其中大埔至北區及深水埗區在週末及公眾假期全沒

有關服務，跨區亦沒有交通配套。 

 

2.2 特殊學校提供暫顧服務 

2005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提出善用跨部門資源，例如

利用特殊學校於假日時的空置宿舍作為暫托服務，教統

局在立法會 CB(2)1123/06-07(01)號文件回應表示暫顧服

務並非該局的核心工作，倘若特殊學校宿舍部有剩餘宿

額而又願意以自負盈虧方式提供暫顧服務作為補足措施

來應付學童的短暫或緊急需要，局方並無異議。家長對

於學童能於熟識的環境下暫住深感放心，此方案看似可

行，但實質存在以下問題： 

 

- 寄宿服務緊張，宿舍部已無特定剩餘宿額，校方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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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用學童回家暫住或入院檢查的空檔提供有限度

的緊急暫宿服務。 

- 校內宿舍部名額如滿溢，因特發事件(家長急病或離

港)而超收的學童保險頓成疑問。 

- 全港只有 4 間嚴重弱智特殊學校提供 7 天寄宿服務

(樂仁除外)， 2 所位於大埔， 2 所位於九龍區(深水

埗及白田)，其他區域如港島區則欠奉。 

- 校方如自行聘請員工開辦自負盈虧學童暫托及暫宿

服務，服務成本高昂，收支難於平衡，按資料顯示

一名寄宿生的資助費用達十多萬元，如以十萬元作

最保守估計，寄宿費平均每天則約 270 元，此費用

實非一般家庭所能負擔，暫托及暫宿服務變相成為

有資產人士專用。校方如降低收費則須調配人手協

助，在人手資源緊張下，員工培訓未能全面，服務

質素最終必下降。 

 

3. 綜合以上各點，本會建議： 

- 寄宿服務審批準則標準及透明化 

- 延長寄宿服務資格重審年期 

- 定期公報學童寄宿服務輪候情況 

- 增加整體寄宿服務的名額以配合需求 

- 掌握未來有特殊教育需要兼需使用寄宿服務的數據及作

出相應措施 

- 檢視學校人手編制，按需要增加護理員/保健員及加强學

校職工的護理培訓 

- 正視學童入住殘疾人士私營院舍問題及訂立解決方案 

- 釐清學童保險事宜 

- 於各校增設 7 天寄宿服務以舒緩寄宿及暫托/暫宿服務的

需求 

- 資助特殊學校落實開辦學童暫托/暫宿服務 

 

 
 


